
 

1/6 

股票代码：002735        股票简称：王子新材        公告编号：2025-004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17日召开了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的议案，具体

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安徽王子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王子”）

的股东广东泽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泽杉”）拟将其持有的 31%的股

权转让给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深圳栢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栢兴科技”），

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栢兴科技、王芬琴和胡杰将分

别持有安徽王子 86%、9%和 5%的股权。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处理上述股权转让有

关事宜。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的规定，本次股

权转让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股权转

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025年 1月 17 日，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栢兴科技与广东泽杉签署了《股权

转让协议书》。 

二、主要交易方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东泽杉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600MA51GBK019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八路 2号豪威科技大厦 2117 

法定代表人：谢银慧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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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8 年 03月 30日 

经营范围：销售：电子产品及配件、电路板、显示屏、计算机软硬件、通讯

产品及配件、智能穿戴产品、VR 产品、无人机、机电产品、汽车及配件、机械

设备、五金产品、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玩具、智能家居产品、音响设

备、仪表、安防产品、太阳能产品及配件、晶硅薄膜、橡胶制品、纺织品、服装

服饰；医疗器械销售；实业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国际货运代理；货

物或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劳务派遣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徐化龙 1,209.00 60.45% 

方伟丽 791.00 39.55% 

合计 2,000.00 100.00% 

广东泽杉除其股东方伟丽、法定代表人谢银慧任职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启

翌科技有限公司外，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均无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广东泽杉除与公司全资

控股子公司海南王子新材投资有限公司共同设立深圳启翌科技有限公司外，与公

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广东泽杉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栢兴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EDAXR8Q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奋进路 4号王子工业厂房 B栋 501（A 区-1） 

法定代表人：王武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7 年 03月 06日 

营业期限：2017 年 03月 06日至无固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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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低碳材料、环保产品的研发和销售；包装制品的研发和销售；塑

胶制品、塑料包装制品、仪器仪表、机械设备及零配件的销售；服装、鞋类、箱

包、收纳盒及其配件的批发、零售；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塑胶制品、

玻璃保护片、塑料包装制品的生产；服装、鞋类、箱包、收纳盒及其配件的生产、

加工。 

栢兴科技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王子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3MA2P012N7H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桃花工业园拓展区汤口路与万佛山路交口汤口路

37号 

法定代表人：李文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万元 

成立日期：2017 年 09月 04日 

营业期限：2017 年 09月 04日至 2057年 09月 03日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泡沫颗粒、泡沫及塑料制品、漂浮育苗盘，

农膜、地膜、生产有机肥、农业机具；研发、生产、销售；纸蜂窝结构材料制品，

保温材料、纸制品；蜂窝结构技术的咨询；生产经营环保包装材料、塑胶产品、

塑料包装制品、模切产品、托盘制品、电子产品（除国家专控产品）、箱包、金

属材料（除国家专控产品）、五金交电、机械设备、机电产品、零配件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房屋租赁、普通道路货物运输（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具体项

目以审批部门批准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深圳栢兴科技有限公司 275.00 55.00% 

广东泽杉科技有限公司 155.00 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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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芬琴 45.00 9.00% 

胡杰 25.00 5.00% 

合计 500.00 100.00% 

安徽王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 

（二）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4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1,504,311.20 37,174,315.20 

负债总额 31,136,329.60 36,355,202.32 

净资产 367,981.60 819,112.88 

项目 2023年 1-12月（经审计） 2024年 1-12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6,176,221.52 56,344,720.87 

营业利润 38,010.25 683,390.15 

净利润 -123,958.88 473,917.18 

（三）股权权属情况 

安徽王子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

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

况，其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四）本次股权转让前后股本情况 

单位：万元 

股东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认缴 

出资额 

持股 

比例 

实缴 

出资额 

认缴 

出资额 

持股 

比例 

实缴 

出资额 

栢兴科技 275.00 55.00% 275.00 430.00 86.00% 430.00 

广东泽杉 155.00 31.00% 155.00 / / / 

王芬琴 45.00 9.00% 45.00 45.00 9.00% 45.00 

胡杰 25.00 5.00% 15.00 25.00 5.00% 15.00 

合计 500.00 100.00% 490.00 500.00 100.00% 490.00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广东泽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受让方：深圳栢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股权转让的价格及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和方式： 

甲方占有公司 31%的股权，认缴出资 155万元人民币，已实缴出资 15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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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现甲方将其持有的公司 31%的股权，对应公司 155万元人民币的认缴出

资及 155万元人民币的实缴出资，以 155万元人民币转让给乙方。 

甲、乙双方确认，上述股权转让价款为含税价格，乙方应当根据中国法律法

规的规定代扣代缴甲方就本次股权转让应当缴纳的所得税（具体的所得税金额以

税务主管机关确定的金额为准），并将上述股权转让价款扣除甲方应当缴纳所得

税之后的金额支付给甲方。 

（二）甲方保证对其拟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拥有完全处分权，保证该股权没有

设定质押，保证股权未被查封，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甲方应当承担由此引起

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三）有关公司盈亏（含债权债务）的分担： 

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乙方按受让股权的比例分享公司的利润，分担相应的

风险及亏损。 

（四）违约责任： 

本协议书一经生效，双方必须自觉履行，任何一方未按协议书的规定全面履

行义务，应当依照法律和本协议书的规定承担责任。 

（五）协议书的变更或解除: 

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解除本协议书。经协商变更或解除本协议

书的，双方应另签订变更或解除协议书。 

（六）有关费用的负担： 

在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发生的有关费用（如税务、公证、评估或审计等费用），

由双方按中国法律的规定自行承担。 

（七）争议解决方式： 

与本合同有效性、履行、违约及解除等有关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

果协商不成，则任何一方均可向本协议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 

（八）生效条件： 

本协议书经甲乙双方签署后生效。双方应于协议书生效后依法向商事登记机

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五、股权转让目的与影响 

为了更好地匹配整体经营管理与业务发展的需求，同时为进一步满足新能源

车领域客户的相关要求，公司拟对安徽王子的股权架构进行调整。本次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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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涉及合并报表范围变化，也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拓展新能源车配套领域的相关业务，进一步增强区域业务拓

展能力，提升公司业绩；有利于优化安徽王子激励机制，强化资源整合，进而优

化上市公司资源配置，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有利于推动公司进一步实现新能

源汽车配套产业的发展战略，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严格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事项尚需工商行政部门审批，未来安徽

王子的经营和业绩可能面临经济环境、行业周期、运营管理、内部控制等方面的

风险，公司将通过采取积极的经营策略、有效的内控机制和管理体系来预防和控

制上述可能存在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安徽王子股东会决议； 

3、股权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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